北京华星宇恒电梯                                            服务电话：010-69705644   13911788262


             合同编号：HXYH-DTW2021120012
项目地址： 昌平区南雁路流村1台新装
北京市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

使用单位：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维保单位：北京华星宇恒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北京市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
使用单位（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维保单位（乙方）北京华星宇恒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北京市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北京市《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电梯日常维护保养的有关事宜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日常维护保养的电梯

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为《电梯维护保养及金额明细表》（见附件一）中列明的甲方使用、管理的电梯提供日常的维护、保养和抢修服务。
第2条   日常维护保养的内容

乙方方向甲方提供免费电梯维修、急修服务。

第三条  日常维护保养期限

本合同期限 12个月，自 2021年12月01日起至 2022年 11月30日止。甲乙双方同意期限届满后续约的，应当于期限届满30日前重新签订合同。

第四条  日常维护保养费

维护保养费（   /  元×  /台/年 ）总    /      元（人民币），大写：
   /  元整。
第五条  结算方式

（一）甲方按（ □月   □季  □半年   □年 ）支付维护保养费，具体支付时间和金额为：每年分二次付款，第一次于合同签订后于 /  年  / 月  / 日前支付

  /   元保养费。第二次保养费于  / 年 / 月 / 日前支付 /    元。
（二）支付方式：  □支票    □汇到乙方指定帐号。
第六条  日常维护保养方式：    □清包     □半包    □大包。
第七条  乙方抢修服务热线电话： 010-69705344  69705644           。
抢修服务时间（困人除外）：                                      。
第八条  驻场：乙方（□是  □否）提供驻场作业服务（驻场费用应当已经包含在日常维护保养费中）。

驻场作业人员职责：                                                 。
第九条  甲方权利、义务
（一）权利

1、有权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维护保养义务，发出故障通知或提出建议。

2、有权要求乙方保障电梯的正常运行。乙方的维护保养达不到合同约定的维护保养标准或要求的，甲方有权拒绝在维护保养记录上签字。

（二）义务

1、应当对每台电梯建立完整的安全技术档案，并供乙方查询。签订合同前应当向乙方提供如下资料或复印件：

（1） 产品合格证；

（2） 使用维护说明书；

（3） 电气原理图；

（4） 电气敷设图；

（5） 安装说明书；

（6） 电梯整机、安全部件和主要部件型式试验报告结论副本或结论；

（7） 电梯运行全部记录；

（8） 故障及事故记录；

（9） 改造、重大维修原始记录；

（10）北京市特种设备登记卡；

（11）电梯施工自检记录；

（12）上年度的检验报告；

2、建立电梯安全运行管理制度，保证电梯的用电、消防、防雷、通风、通道、电话通讯、监控摄像和报警装置等系统安全可靠；并保证机房、井道、底坑无漏水、渗水现象，通往机房、底坑、滑轮间、井道安全门的通道畅通、照明充分。

3、配备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的日常安全管理：
（1）负责电梯钥匙的使用管理；

（2）负责对乙方的维护保养记录、修理记录签字确认；
（3）负责对乙方提交的电梯安全隐患提示单签字确认。
如果更换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及时通知乙方。
4、应当制定电梯事故应急防范措施和救援预案并定期演练。

5、在电梯使用过程中发现故障或异常情况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通知乙方。

6、除乙方无法解决的情况外，未经乙方书面许可不得允许非乙方人员从事与电梯维护保养有关的工作。

7、应当为乙方提供维护保养所需的工作环境。

8、应当在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1 个月，向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及费用。

    第十条  乙方权利、义务

（一）权利

     1、有权要求甲方提供维护保养所需的工作环境及相关资料。

     2、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要求。

（二）义务
1、应当具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应许可。

2、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当24小时之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3、现场作业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且应当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4、作业中应当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
5、向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并每月向甲方书面报告所维护保养电梯的运行情况、零部件使用情况、易损件的更换情况及电梯更换修理需求。
6、对所维护保养电梯的安全运行负责，保障设备整机及零部件完整无损。

7、建立回访制度（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维修质量、是否按照规定实施维护保养等）。

8、负责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对电梯的定期检验，并参与电梯安全管理活动。

9、应当妥善保管电梯图纸及相关资料，并在合同终止后交给甲方。
10、不得以任何形式分包、转包。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一方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直接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一方当事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由责任方承担因合同解除而造成的损失。

（三） 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费用的，每延误一日应当向乙方支付延误部分费用 0 %的违约金。

（四）甲方违反约定允许非乙方人员从事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的，应当按照 合同总价的0 % 标准支付违约金。
（五）因电梯使用、管理原因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丢失的，由甲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六）乙方的维护保养工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维护保养标准或要求的，乙方应当返工，并按照   合同总价的0 % 标准支付违约金。

（七）因维护保养原因导致人身伤亡或设备损坏、丢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八）因维护保养原因导致电梯检验检测不合格的，乙方还应当承担电梯复验费用。
第十二条  合同的解除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二）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此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
第十三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按照下列第 一 种方式解决（任选一种）：

（一）依法向  昌平区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其他约定

（一）普通维修、重大维修、改造或甲方要求乙方提供本合同约定以外的增值服务的，双方均应当以书面形式另行约定。

（二）维护保养记录是记载电梯运行、维护、保养的依据。每台电梯均应当建立独立的维护保养记录。维护保养记录应当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保存时间为4 年。普通维修、重大维修、改造协议与抢修记录均应当与维护保养记录一并保存。
第十五条  附则
本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 生效。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字确认，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 贰 份，甲方执 壹份，乙方执  壹 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营业执照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91110114664601992F
住所：                                 许可证号码：TS3311316-2024
单位负责人：                            住所：北京市昌平科技园区城南街道凉水河路1号院2号楼1215室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
电梯安全管理员：                       联系电话：010-69705644 69705344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010-57261967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昌平支行                                              

邮政编码：                             帐号：0200048909200066253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电梯维护保养金额明细表

	梯号
	电梯品牌

规格型号
	电梯：

层/站/门
	运行地点
	保养金额（元/年）

	1
	杭州西奥电梯 

X0-MRLIII
	2/2/2
	北京市昌平区南雁路流村中学东5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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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免费保养，不含电梯定期检验费。 
PAGE  
3
网址：WWW.BJHXYH.COM

